人事室提醒有意參加115年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注意事項

一、年資採計期間：考績109-113學年，獎懲110.4.21-115.4.20，研習110.4.21-115.4.20，惟申請教師之服務年資採計至115年7月31日。
二、「市外」介聘除書面申請表外，另須自行上網填報資料（請謹慎選填志願）。書面資料請儘早提前於115年4月13日(一)前送人事室，俾提升作業正確性。
三、欲參加者，務須於115年4月18日(五)至115年4月28日(一)，上網填報資料及選填志願：

（一）報名網址：http://tas.kh.edu.tw。為確認使用者身分並保障個人權益，須持本人最新健保卡，並透過晶片讀卡機才能登入；無讀卡機者，可至人事室洽借電腦使用。
（二）請務必於完成報名後，再將紙本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併送人事室審查；逾報名期限或僅完成「線上報名」與「紙本繳件」其中一項者，均視為未完成報名。

（三）建議及早完成報名及送件，俾萬一申報有誤時，仍有及時補正之緩衝時間。
四、欲參加市外介聘教師務必詳閱115年度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相關作業規定，以下摘錄較重要之部分規定，提醒有意參加介聘之教師注意：
（一）教師申請介聘應以教師合格證書資格申請介聘科(類)別，若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學校聘任之科(類)別為第一申請介聘科(類)別，最多可申請現職服務教育階段三種介聘科(類)別，惟申請介聘至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須取得該科（類）教師證書後，在該科(類)別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僅限於現任各縣市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聘。
      教師依規定以資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段學校資優班，得免提出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介聘教師在調出時，須以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別供其他教師調入。
（三）可從申請介聘縣市中，以最希望介聘學校填為第一志願，其餘依志願順序填列，至少選填1所學校（無上限）。不同縣市的志願介聘學校可混合填列。申請介聘教師應於規定期限內至介聘網站選填志願，超過規定期限後即不得更改或增減，錯填學校代號後果自行負責。
（四）上網選填之介聘縣市及應聘科（類）別，需與紙本申請表（如有塗改請加蓋私章）所填寫之內容一致，如有不符，一律以上網選填之資料為準，誤植衍生之後果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五）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除離島建設條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惟於1.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2.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六）留職停薪人員，經學校核准於115.8.1復職者得申辦介聘。

（七）應繳交證件之特別規定：

1、戶籍謄本：應附「115年4月10日」以後足資證明申請介聘原因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始為有效。
2、配偶服務證明書：限以「115年4月10日」以後至審查前申發者，始為有效。
（證明書請加註配偶服務單位所在地址）。
     (1)配偶於軍公教機關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單位所在地地址)。

   (2)配偶於私人機構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單位所在地地址)及投 

保勞工保險證明文件。

(3)配偶自營事業者，應附自營事業登記證明(註明公司行號所在地地址)及投保健保證
明。

(4)配偶為自耕農者，應附有關機關開具農地所在地證明及投保農保證明。

3、研習進修證明書：請先洽教務處查填，請校長核章，再併相關證件送人事室。

4、授課時數證明書：申請以「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參加介聘者，須繳交介聘授課證明書；並請先洽教務處查填，並陳校長核章。
5、教師合格證書：附申請介聘科別之教師證書。
6、本年度聘書。
7、歷年學校兼職聘書(行政職、導師)、服務證明書、留職停薪同意及復職函文等。
8、申請書及志願表各1份。
9、年資、考績、獎懲、研習等證明文件。
  （九）申請教師務必於115年4月28日之前，再上網確認志願學校、科目及缺額科目是否有異動，送審後即不得再做更動。
（十）依介聘作業規定，經達成介聘之教師，不參加該介聘學校教評會審查，或經審查通過，不到該校報到，於十年內不得再申請本項介聘(介聘系統將統一列管)，不得異議。
（十一） 另各縣市近年來均面臨少子化減班趨勢，建議參加介聘教師宜將「調校後會否成為新職學校超額教師」納入考量。
（十二）  以互調或多角調成功調入者，若發生一方不參加該介聘學校教評會審查，或經審查通過但不到該校報到，則另一方或多方均無條件撤回。
（十三）介聘結果預定於114年5月16日前公告，達成介聘教師預定於114年5月23日前攜帶有關學經歷證件及達成介聘通知書至達成介聘學校接受審查。
五、祝您順利達成介聘，如有任何疑義，歡迎洽人事室。最後仍再次提醒您，為控留協助修改之期程，請務必於115年4月13日（星期一）前將下列表件送人事室辦理：
	1、 介聘申請表。

2、 上網填報後列印基本資料表。

3、 請備齊相關證件正本以便繳驗，並請自行影印1份（A4格式）。


